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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管发〔2013〕347 号 

 

 

 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市分行、各

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、各城市商业银行北京分行、北京

银行、北京农商银行、各村镇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、

各已开办人民币现金业务的外资银行： 

银行间现金往来是银行现金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规范银行

间现金往来是保证现金供应、反假货币、保持流通中人民币整洁

度的基础。随着北京辖内开业银行类型和数量的增加，假币专项

治理和全额清分工作的推进，银行间现金往来中出现了新的问题。

为规范北京辖内银行间现金往来，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和金融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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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者权益，现就规范银行间现金往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其他银行现金调入之后的付出 

按照“谁付出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银行调入的其他银行现

金（含原封新券、人民银行钞票处理中心已清分完整券，下同），

必须经过复点，更换封签、腰条，加盖业务人员名章，记录冠字

号码或取得冠字号码记录（只针对100元券、50元券）后再对外

支付，防止对外支付残币、假币或出现其他差错。 

对于钱捆封签上加盖“已清分”印章的其他银行现金，调入

行可不再重复清分，其余工作仍按以上要求办理。 

二、银行间现金往来差错处理 

银行间现金往来发现差错时，应保留相应的封签、腰条、装

箱票以及发生差错时的监控录像以备查验。调入行和调出行应互

相配合，认真及时查找出错原因。对确实无法确定责任的差错，

按不同性质分别对待，及时处理。 

（一）原封新券发现差错的处理 

1. 原封新券开箱、拆包、拆捆和拆把清点，必须在监控范

围内进行。拆箱、包前先检查原包装有无异样，拆封后首先点包

卡把。 

2. 原封新券发现长短款时，发现行应认真查找，如认定确

非本行责任，应及时报管辖分行审查。同时，应妥善保存封签、

腰条、包装箱及录像。 

3. 经管辖分行审查，确非发现行责任，应按照有关规定报

损或收益。同时，管辖分行应将发现差错的详细情况报告，连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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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签、腰条送我营业管理部。 

4. 如发现纸币单捆内长短1把及以上或单把内长短10张及

以上，硬币整卷内长短10枚及以上，应将原捆、原把票币维持原

样，并立即将发现经过和原因，箱、包、捆、把上的信息报我营

业管理部。 

5. 各银行发现调入的原封新券的印制质量存在明显问题的，

应及时报我营业管理部。 

（二）银行间现金往来发现差错的处理 

1. 凡银行间现金往来发现差错，调入行、调出行都应认真

追查。 

2. 调入行发现差错时，首先应认真检查本行在现金调运、

保管、收付中是否发生问题。如经调查认定确非本行责任时，应

将差错情况及时提供给调出行查找。如查明是调出行差错时，由

调出行在接到调入行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（原则上不得跨年）补

齐或收回。如不能确认是调出行责任时，由调入行按审批权限报

损或收益。 

3. 调入款项中发现假币时，应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管辖分

行，由管辖分行与调出行管辖分行协同调查，可借助冠字号码查

询系统等手段确定责任。确定是调出行责任的，假币实物由调入

行进行收缴，由调出行补足相应金额。如不能确定是调出行责任

的，假币实物由调入行收缴，并按审批权限报损。 

4. 发现调入的完整券中混杂残损券情形较严重，含有已盖

残损币兑换章、假币章、反宣币等情形的残损币时，应及时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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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营业管理部，不得隐瞒不报。此项工作列入人民币收付业务考

核。 

发现人民银行钞票处理中心已清分款项差错时，参照银行间

现金往来发现差错办理。 

三、向人民银行发行库交存现金的有关规定 

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钱捆的规格应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金

融机构上缴发行库钱捆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银管发〔2006〕52号）

中有关要求。在发行库办理业务的各银行如有因钞票处理设备有

特殊设定等情况，造成钱捆成品规格不同于以上标准的，应报经

我营业管理部同意后对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钱捆的规格标准作出

适当调整。 

四、通过同业账户办理现金存取款应注意的问题 

目前，通过在其他银行开立同业账户办理现金存取的做法在

城市商业银行、村镇银行、外资银行中比较普遍。这种委托代理

的形式能够适应委托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需要，但应注意以下问

题： 

开立同业账户办理现金存取的，委托行应从保证现金供应和

对外支付人民币整洁度出发，选择现金管理严格，现金供应能力

充足的银行作为代理行，并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明确约定双方的

权利义务。委托行应按照规定挑剔残损币并交存代理行，及时向

代理行提出券别需求以便提前安排取款，保证对外付出的人民币

的质量、保证本行客户合理的券别调剂需要。代理行付出现金整

洁度较差，不能及时满足零钞需求等严重情节的，委托行应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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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我营业管理部反映。 

代理行应提高服务意识，及时为委托行办理现金存取，保证

委托行各券别现金需求和现金的整洁度。代理行付给委托行的现

金，应符合全额清分、记录冠字号码等要求，在做好服务的同时，

应发挥现金业务操作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势，及时指出问题、提

出建议，帮助委托行做好残损币挑剔、残损币兑换、反假货币等

工作。 

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营业管理部。 

联系人：卫宏泽、任永德 

电话：88655197、88655105 

传真：88655199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     

2013年 11月 8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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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  送：总行货币金银局，各发行基金保管库。 

  内部发送：姜再勇副主任，办公室、货币金银处、北京钞票处理中心。 

联系人：卫宏泽 联系电话：88655197 （共印18 份） 

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办公室 2013 年 11 月 8日印发  


